宁夏营商环境监测评价制度

（主要内容）
一、监测目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自治区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推动《宁夏回族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自治区营商环境提质升规行动方案》等法规政策全面落地见效，全面、客观掌握自治区营商环境整体状况，更精准的了解企业感受、更深的挖掘企业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特开展宁夏营商环境监测评价项目。项目遵循独立、公正、客观的原则，以市场主体感受为第一评价标准，通过对全区营商环境进行系统性的多维度诊断，旨在精准识别各地区、各领域存在的短板与突出问题，科学检验营商环境提质升级的工作成效，指导各地对标先进、改革创新。最终实现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以评促优的良性循环，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与决策依据。
二、监测内容

从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公共服务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市场准入、政府采购、招标投标、市场开放、获得电力、获得水气热、融资服务、人力资源、创新创业、城市品质、办理建筑许可、登记财产、纳税、政务服务、市场监管、纠纷解决、办理破产、信用环境、知识产权等19个关键领域开展监测评价。
三、调查对象及范围

覆盖全区5个地级市、13个县（市）、9个市辖区、宁东基地及23个园区、
四、调查方法

市县区评价采用部门数据共享为主，实地调查核验为辅，企业满意度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按照“调查机制科学合理、调查程序规范可行、调查结果有效运用”的原则，采用系统平台数据调取、公开信息抓取、明察暗访、实地查验、电话访问、短信推送、线上扫码评议等方式开展调查，尽可能实现精准触达、广泛覆盖，调查要尽量减少对地方和基层正常工作的干扰。

五、组织方式

宁夏营商环境监测评价项目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牵头组织，委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与北京零点市场调查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机构独立实施，中国科学院地理所与北京零点市场调查有限公司整理汇总数据，并将有效数据通过刻录光盘报送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各市、宁东基地、县（区）人民政府及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责任部门配合做好评价工作。
六、数据发布

统计资料经过数据分析最终形成《宁夏营商环境市县区报告》《宁夏营商环境各指标报告》《宁夏营商环境分地区报告》《宁夏营商环境企业满意度调查报告》，并向各市县区、营商环境牵头部门印发。


